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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68  证券简称：中铝国际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07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：乌鲁木齐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；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申请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

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六冶公司）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的全资子公司； 

 涉案的金额：六冶公司涉及仲裁的金额包括请求被申请人

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51,552,745.60 元、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人民

币 9,807,479.95 元、财产保全费及担保费、仲裁费； 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由于本案尚未开庭

审理，尚不能判断本次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

影响。 

    一、本次仲裁的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仲裁案件的当事人 

申请人：六冶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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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地：郑州市淮河路 36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马宁 

被申请人：新疆庆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 136号瑞昌大厦

26楼 

法定代表人：陈秀山 

被申请人：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新疆伊犁州伊宁县伊东工业园管委会 

法定代表人：霍庆华 

（二）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案情 

六冶公司与被申请人签署了关于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曲鲁

海乡进行新疆庆华煤化 55 亿立方米/年煤制天然气项目装置区

建 安 工 程 的 《 施 工 安 装 合 同 》（ 合 同 编

号:F280.000.C01.90-013-01），合同签订后，六冶公司作为承包人

已依约完成全部合同义务，所完工的项目已于 2014 年 9 月全部

交由被申请人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，被申请人与六冶公司对该项

工程分阶段进行了进度预算审核，并且经第三方对该工程的造价

进行了审核。六冶公司向被申请人多次提出结算工程款的请求，

被申请人均无理由推拖。被申请人与六冶公司经财务对账，对该

工程的造价均予以认可。被申请人向六冶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，

至今仍有工程款人民币 51,552,745.60 元未支付。 

由于被申请人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，未按约定支付有

关款项和费用，六冶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向位于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乌鲁木齐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。乌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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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齐仲裁委员会于 2019年 2月 18日出具了《受理仲裁申请通知

书》（（2018）乌仲字第 0375号），受理了六冶公司的仲裁申请。 

二、本次仲裁案件的仲裁请求内容 

六冶公司就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合同纠纷，向乌鲁木齐仲裁委

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，具体请求内容主要如下： 

（一）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六冶公司工程款人民币

51,552,745.60元，利息暂计人民币 9,807,479.95元（暂计算自 2014

年 10 月 10 日至 2019 年 2 月 12 日）；本息暂计人民币

61,360,225.55 元。工程款的利息请求至裁决确定的给付之日。 

（二）本案仲裁费用、财产保全费及担保费用由被申请人承

担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。 

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

利润等的影响。公司将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2 月 20日 

  

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仲裁申请书 

（二）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 


